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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3）浙0106民初2988号

杭州鑫建辉实业有限公司：原告张振江诉你公司
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
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14
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628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公司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1154号
杭州纳芈汇科技有限公司、钟淑梅、盛霞、杭州纳芈

汇幸福女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杭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堂公司”）诉被
告钟淑梅等四人、第三人杭州纳芈汇幸福女人企业管理
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108民初115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杭州纳
芈汇科技有限公司、钟淑梅、邹丽红、盛霞分别在未出资
2550万元、850万元、800万元、800万元范围内，对

（2021）浙0110民初14454号民事判决确定的杭州纳芈
汇幸福女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对原告杭州杭
堂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债务不能清偿部分［垫付款
41720元；逾期付款违约金1024元（暂计至2021年6月
4日，此后以实际未付垫付款为基数以全国银行间同业
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基础加计
50％标准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及加倍迟延履行金

（从2022年3月10日起算）］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限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履行。案件受理费1012元，由被
告杭州纳芈汇科技有限公司、钟淑梅、邹丽红、盛霞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1565号
盛夏时光（杭州）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陈凌：本院审理

的原告上海彦祺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盛夏时光（杭
州）品牌管理有限公司、陈凌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3）浙0108民初1565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1888号
广州市火云气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杭州谛麟科技有

限公司与广州市火云气模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3）浙0108民初1888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2799号
活力二八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湖北活力集团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掘木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活力
二八实业（上海）有限公司、湖北活力集团有限公司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8月17日上午9时在本院
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3016号
相荣军、蔡亮生：本院受理原告来利凤诉被告相荣

军、蔡亮生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8月18
日上午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1民初1242号
董佳源（杭州市富阳区春江街道新建村上石路）：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富阳裕泰纸业有限公司与被告陈明亮、
洪群、董佳源追偿权纠纷一案一案，已审理终结。现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111民初1242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14民初1599号
王建国：原告冀晓南与被告王建国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114民初1599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冀晓
南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1103元，由原告冀晓南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7民初1763号
方红萍：本院受理（2023）浙0127民初1763号原告

叶小玲与被告方红萍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第九十五条、第
一百七十条规定，本案由审判员姜勇军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民事裁
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举证期限及答辩状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8月
2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4349号
尤贺俊（公民身份号码3412031992****4495）：

本院受理的原告王锡腾与被告尤贺俊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你（们）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24日上午
9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270号
郝伟（公民身份号码：1411221996****0011）：

本院受理的原告李静娴诉被告郝伟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
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7日上午9
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4350号
曾大军（公民身份号码4201111981****4012）：

本院受理的原告方振波与被告鲍风华、曾大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保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
书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3年8月24日上午10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4249号
杨一文（公民身份号码：4408831985****291X）：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恩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杨一
文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4249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一文支付原告宁波恩佐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租金30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
30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2月28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
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计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
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00元，由被告杨一文负担，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交纳本院。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4357号
周阿雪（公民身份号码1403211991****0920）：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金赛尔电器有限公司与被
告周阿雪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告
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
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你（们）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24日上午9
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5206号
吴忧（公民身份号码：5224011999****9796）：本

院受理的原告钱晓莹与宁波人海玩家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吴忧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
三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
月2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2395号
冉坤（公民身份号码：5130221995****019X）：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北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冉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
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206民初239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冉坤应
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7日内向原告宁波北仑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借款本金30000元，
并支付暂算至2022年11月13日的利息、罚息、复利
1841.91元，此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96元，减半收
取298元，由被告冉坤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1执异28号
奕宝珍、王剑、浙江鼎阳紧固件有限公司：本院在

执行申请执行人宁波市成龙特殊钢有限公司与被执行
人浙江鼎阳紧固件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申
请人宁波市成龙特殊钢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追加被
申请人王剑、奕宝珍为本案的被执行人，现本案已审
查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211执异28号执行裁定书，本院裁定：追加
被申请人王剑、奕宝珍为本院（2022）浙0211执1451
号案件的被执行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的，可以自本裁定书

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申
请复议。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3794号
邵鳌：原告杨涛与被告邵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0212民初3794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姜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自动履行告知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至浙江
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4311号
舒超：本院受理原告王列与被告舒超民间借贷责任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
民初43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3894号
谢建芳（公民身份号码为3621***********035）、

程美红（公民身份号码为3410***********386）：本院受
理的原告何伟与被告谢建芳、程美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
初389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4811号
薛金东：本院在审理原告神尊融资租赁（中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薛金东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独任制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达。答辩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内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
月8日14时30分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4749号
石定桂：本院在审理原告王瑾诉被告石定桂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
裁定书、独任制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30日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内15日内。本案定
于2023年9月8日14时00分在本院福明法庭第七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5328号
陈思杰：本院受理原告蔡文浩与被告陈思杰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
初5328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提出上诉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3950号
张雪菲：原告李从旅与被告张雪菲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
民初39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3871号
闫雪峰：原告邓建荣与被告闫雪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
民初38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359号
苏建芹：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恒满塑业科技有限公司

与苏建芹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
他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12民初35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3民初1859号
邹玉敏：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
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
票等诉讼文书。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公司请求判令：被告在责任范围内向原告支付代偿
款5239.5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本案定于2023年8月17日9时00分在宁波市奉
化区人民法院第七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3527号
王应常：本院受理原告熊艳与被告王应常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有
关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5000元；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8月23日9时00分在本院马
渚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303号之一
李广伟（身份证号：3729221987****0077）：原告

王和平与被告李广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审理
完毕。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有关裁判文书。判决如下：被告李广伟偿还原告王和
平借款600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理费1300元，由被告李广伟负
担。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7日内交纳。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1民初3618号
胡晓平、韩建忠：原告闻人家春与被告韩建忠、胡晓

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受理。因无法向你们
送达法律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规定，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变更诉
请申请书、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
有关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二被告共同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850000元，支付计算至2023年4月4日的利息
73185元以及至2023年4月5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的按
月利率1.23%计算的利息，并赔偿违约金42500元；2、判
令被告赔偿原告本案律师代理费损失45000元；3、判令
被告赔偿原告本案公告费损失650元；4、判令原告对被
告韩建忠名下位于宁波市鄞州区古林镇薛家新家园13
幢35号102室的抵押物【房屋所有权证号：浙（2016）鄞州
区不动产权第0043985号，他项权证号：浙（2022）宁波市
海曙区不动产证明第0035046号】折价或拍卖、变卖后的
价款优先清偿上述款项；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二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余国英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本院
定于2023年8月18日8时50分在本院第七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4876号
赵友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李玉山与被告赵友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须知、举证通知书及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
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
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
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9月11日14时30分在
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3845号
陈杰、谢会生：本院受理原告田仁兰与陈杰、谢会生、

李忠平、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市分公司、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风险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
义务告知书、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8月14日15时
00分在本院横河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5666号
曹悦心：本院受理原告段伟伟诉被告曹悦心非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跟踪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自
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12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范市人民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971号
赵国栋：本院受理原告岑立辉与被告赵国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282民初1971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7日内给付原告岑立辉货款135000元及以
135000元为基数自2021年1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
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的利息损失，另并负担本案案件受
理费3134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逍林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3611号
陈剑：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嘉锐通风设备有限公司

诉被告陈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82民初3611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3022号
杨健：本院受理的原告巴桂成与被告杨健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0282民初30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
被告杨健应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归还原告巴桂成借款
95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年12月6日起至款项清偿

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的违约金）。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4373号
张清照、何立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公司与你们保险人代位求偿
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诉讼须知、当事人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自
动履行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逾期未答
辩、举证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3年9月4
日14时30分在慈溪市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5508号
朱炳晨：本院受理原告曹军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282民初5508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廉政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义务、自动履行告
知书、甬法一键通使用告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
请求：依法判令你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15000元及利
息（利息计算至债务全部清偿日止，现暂从2016年6月计
算至起诉之日即2023年5月、按年4%计算、共4800元）。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
年9月11日8时45分在本院浒山法庭第六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5466号
王家能、丁向红、单保正、李治肖、李锐：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告王
家能、丁向红、单保正、李治肖、李锐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
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当事人权
利义务告知书、外网直播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独任
审理告知书等。原告诉请被告：被告王家能向原告支付
赔偿金2100元；被告丁向红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5200
元；被告单保正在责任范围内向原告支付赔偿金11200
元；被告李治肖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1000元；被告李锐
赔偿原告保险金损失2900元；诉讼费、公告费等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机
关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91民初959号
龙群芝（公民身份号码：4304211986****8727）：

本院受理原告唐会军与被告龙群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
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民事裁定书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并定于2023年8
月22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304民初3431号
温州市季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重庆

诸葛饮食文化有限公司与被告温州市季亿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司法公正码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惩戒告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8月17日上午9时00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11民初545号
陈勇：本院受理孙允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411民初54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如下：1、被告陈勇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归还原
告孙允锋借款本金60175元，并以60175元为基数，支付自
2023年5月24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
息，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付；2、驳回原告孙允锋的其他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
费1304元，公告费560元，合计1864元，由被告陈勇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2023）浙0424民初1107号
周菡琼（公民身份号码330903198112021326）：

本院受理原告丁凡与被告周菡琼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424
民初110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二份，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盐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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